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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3 法院於審查判斷餘地時所應考量之因素14

此可參釋字第553號解釋15揭示之參數，臚列如下： 

(一) 事件之性質。 

(二) 原判斷之決策過程。 

(三) 有無應遵守之法律程序？決策過程是否踐行？ 

(四) 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錯誤？ 

(五) 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

範。

(六) 是否尚有其他重要事項漏未斟酌。 

爭點4 行政裁量與不確定法律概念之區別

行政裁量 不確定法律概念

適用領域 公法 公法、私法

層 次 法律效果的選擇or決定 構成要件的判斷or評價 

14 其實齁，可以發現在前面引註講的行政法院在各個判斷餘地案例中所建立的審查
範圍，大致上都可以被這邊解釋所建立的判準所包含，所以把這邊解釋提到的判

準記熟，也就大致掌握了實務對於判斷餘地的審查範圍。讀者可能會想：「那我
就直接看這邊就好啦，前面寫的那些引註害我看得要死要活是浪費我時間？」對

於這樣的質疑（？，筆者在這邊回覆，首先請讀者們喝杯涼的（筆者推薦肥宅快

樂水）降降火氣不要生氣啦。另外就是，資料永遠不嫌多嘛，這樣考試寫作上才

會有更豐富的素材囉。 
15 釋字第553號解釋理由書摘錄：「對此類事件之審查密度，揆諸學理有下列各點可
資參酌：(一)事件之性質影響審查之密度，單純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與同時涉及科

技、環保、醫藥、能力或學識測驗者，對原判斷之尊重即有差異。又其判斷若涉及人民

基本權之限制，自應採較高之審查密度。(二)原判斷之決策過程，係由該機關首長單獨

為之，抑由專業及獨立行使職權之成員合議機構作成，均應予以考量。(三)有無應遵守

之法律程序？決策過程是否踐行？(四)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錯誤？

(五)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六)是否尚有其

他重要事項漏未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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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裁量 不確定法律概念 

機關 

自由判斷

之可能性

裁量的各種選擇都合法，只有

適當與否的問題 

有多種解釋可能，但只有一種

是正確的判斷 

司法審查

原則： 僅審合法性，不審合目

的性 

例外：裁量瑕疵 

原則：全面審查 

例外：涉及高度屬人性、技術

性、經驗性事項時，應

尊重機關的判斷餘地 

    
就行政裁量與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區分，學說上主要即為質的區別說與

量的區別說之爭議，而上面的表格係以質的區別說為基礎而作之二者概念

區別。但近來有學者指出，行政裁量與不確定法律概念二者之區分是否有

其實益？理由在於， 给該二者本質上均有高度開放性，均為立法權授權 行

政權的行政自主餘地，故二者在個案上實非清楚可分。好比說，行政機關

在解釋不確定法律概念後所為之行政行為，乍看之下似乎是行政裁量，但

在解釋法律的過程中難道與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判斷餘地完全無關嗎，恐怕

不是吧（詳細論述，讀者可參考，李建良，行政法基本十講，2014年修訂

5版，元照，頁284-285）另外，構成裁量收縮的參數、判斷餘地的案例、

法院於審查判斷餘地應考慮之因素，這些都是國考出題的常客，請讀者們

一定要掌握喔～ 
    

 

範題演練 

範題一 

大陸地區人民甲女與中華民國國民乙男結婚後，獲得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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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依親居留許可。四年後甲申請在臺長期居留，經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派員訪查及面談結果，認定甲長期在臺北工作，與定

居在高雄之乙並無同居事實，甲乙雙方說詞有重大瑕疵。內政部

除不予許可甲之長期居留申請外，也廢止甲之依親居留許可。甲

主張已在臺灣居住多年，事後廢止依親居留許可違反信賴保護原

則；內政部主張「說詞有重大瑕疵」為不確定法律概念，行政法

院應尊重其判斷餘地。請問雙方之主張是否有理由？

【102年檢察事務官行政法第1題】 
【參考法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10條之1：「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居留或定居者，應
接受面談、按捺指紋並建檔管理之；未接受面談、按捺指紋者，不予許
可其團聚、居留或定居之申請。其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17條第9項：「前條及第一項至第五項有關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條
件、程序、方式、限制、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
第14條：「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申請案不予許可；已許
可者，應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二、申請人、依親對象無同居之事實
或說詞有重大瑕疵。……」

爭點分析

本題主要在測驗信賴保護原則之操作以及法院對於不確定法律概

念之審查界限。相信如果能掌握相關基本概念，讀者們應該能夠輕鬆

回答～

擬 答
【本題共1,076字】 

本件應以內政部之說法為有理由，理由試分述如下：

(一) 甲不得主張信賴保護： 

1. 按信賴保護原則為法治國原則下之一重要原則，其旨在於國家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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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行為時，對於人民因正當信賴國家所產生之任何利益應予以保

護，保護之方式又有存續保護及財產保護之分（釋字第525號、第

529號、第605號解釋，行政程序法第8條參照）。 

2. 信賴保護之要件試分述如下： 

(1) 積極要件：有信賴基礎存在、人民有信賴表現、人民之信賴利

益值得保護。又關於信賴表現之部分，通說主張「只要該表現

對人民之生活造成深刻改變」者即屬之。復就信賴利益是否值

得保護之探討，通說主張依行政程序法第119條各款反面檢驗

之，如無各款情事即屬信賴值得保護。 

(2) 消極要件：無國家事先保留廢止權、無國家行為係基於顯然錯

誤之基礎行為、無公益之要求顯然高於人民信賴利益等情事。 

3. 小結： 

     本件中，甲依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法規

取得來臺居留之許可，該等抽象法規範與具體之依親許可處分可為

甲之信賴基礎，應無疑義。甲亦因信賴相關規定進而留臺定居，是

以對甲之生活有相當程度之影響，可認甲有信賴表現。又甲亦無行

政程序法第119條各款事由故甲之信賴利益值得保護。惟辦法中明

文「依親對象無同居之事實」構成主管機關廢止許可之事由，是以

國家機關已事先保留廢止權。準此，甲既得以預見往後法秩序之變

動，其自無主張信賴保護之可能。 

(二) 內政部主張法院應尊重其判斷餘地等語，應為有理由： 

1. 按法律中常存有不確定法律概念，行政機關於認事用法時基於其專

業判斷將事實涵攝至此類不確定法律概念中，基於「權力分立」之

考量，法院自應予以尊重，是謂「判斷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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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又基於法院依法審判之精神，不確定法律概念既為法律構成要件之

一部，則法院原則上本得介入審查之，惟如遇有判斷餘地等事項，

此時法院基於尊重機關間權責之分配，例外地僅為適法性審查。

3. 復按釋字第533號解釋理由書之旨，法院於審查不確定法律概念時

須注意下列因素，行政機關如有違反，此時法院即得以該認事用法

為違法予以撤銷或變更：

(1) 事件之性質，是否涉及專業事項抑或涉及人民基本權限制。 

(2) 原判斷之決策過程係由機關首長獨自為之或合議行之。 

(3) 有無遵守正當法律程序。 

(4) 涵攝有無錯誤。 

(5) 對法律概念之闡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上位規

範。

(6) 是否尚有其他重要事項漏未斟酌。 

4. 小結：

本件中，考慮現今社會中假結婚事件等所在多有等情事，又大

陸人士出入境事項牽涉國家主權行使，與外交事務有關，具高度政

治性，且內政部如調查屬實，則基於尊重內政部主管機關之專業判

斷決定，依法廢止甲之依親許可應無不許之理。是以管見以為行政

機關於此之判斷並無瑕疵情事，法院應予以尊重。

範題二

甲市某民眾向該市政府提報由乙公司所有之某日式宿舍群

（以下簡稱系爭宿舍群）具文化價值，甲市政府於依文化資產保




